臺南大學師資生參加「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」
活動切結書
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，於民國______年_____月____日至____月____日，參加【 115年度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】活動，同意下列事項：
1. 參加活動期間，確實遵守主辦單位之安排，了解與遵守必須注意的事項，聽從及服從指導人員之要求，若因本人疏失導致發生危險，本人願自行承擔所有責任。
2. 本人於參加活動前已審慎評估個人身心健康狀況適合所參與之活動、無不宜參加此活動之疾病，且於活動過程中本人將會注意自身安全。本人聲明完全自願參加此活動，如因個人因素於活動中發生意外事件，其責任由本人自行負責。
3. 錄取平鎮分隊幼教系師資生，務必全程參與行前培訓與駐園服務，如未全程參與以致無法取得教育部核發證書者，需自負相關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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